
桃園市建造執照預審審議原則發布令勘誤表 

 

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
修正「桃園市建造執照預審審議原

則」，並自即日生效。 

  附「桃園市建造執照預審審議原

則」 

訂定「桃園市建造執照預審審議原

則」，並自即日生效。 

  附「桃園市建造執照預審審議原

則」 

 

 

 

 

 


